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學生自行車管理辦法 

壹、目的：為減少交通事故發生，教育學生以正確方法騎乘腳踏車，並養成學生遵守交通規則與交

通秩序之良好習慣，以適應現代之生活環境，特訂辦法加強管理。  

貳、對象：住家距離學校 1.5公里以上之本校六年級學生。 

參、實施步驟： 

    一、本校依據上述年級學生必須經家長同意並且簽署同意書。 

    二、經家長簽署同意書者，必須通過本校腳踏車裝備檢查。 

    三、裝備檢查須合乎規定。 

肆、裝備檢查要求： 

項目 檢查項目   

煞車 提起車子轉動車子試煞車  

把手 
把手是否與前車輪成垂直？   

高度是否適當？   

車燈 

會不會亮？   

照明度夠不夠？   

車燈是不是牢固？   

座墊 上下車是否會鬆動？  

車鈴 
鈴是否容易操作？   

鈴聲是否良好？   

踏板曲軸 
踏板與曲軸是否成直角？   

曲軸本身有沒有彎曲？   

鏈條 鏈條是否鬆動？   

車輪 

車輪鋼絲是否鬆動？   

會不會搖擺？   

胎壓是否足夠？   

胎面是否磨損？   

反光器 

反光器有沒有破損？   

會不會反光？  

車後輪之擋泥蓋須裝設反光器  

腳踏板兩側需具有反光裝置   

車後警示燈 是否明亮且清晰？  

單車用安全帽 有無攜帶？ 
 

置物籃 如有置物籃，檢查是否牢固？  

車鎖 自備  

後輪輪軸加裝金屬棒 嚴格禁止後輪輪軸加裝可供站立之金屬棒  

黃色雨衣 自備  

 



伍、管理方式： 

（一）學校不負腳踏車失竊或遭破壞之保管責任，請學生自行負責。 

（二）按時上下學，將腳踏車停放於規定的車棚裡，並個別上鎖。 

（三）學務處人員不定期車輛安全檢查。 

（四）車隊學生名冊統由訓輔組造冊列管，並在腳踏車擇一明顯處貼上學校審核通過的標籤。 

 

陸、注意事項： 

發生以下情形者，各記缺點一次： 

（一）上下學進出側門時，未下車用手牽，直接騎車進入校園，屢勸不聽者。 

（二）在校內騎乘自行車。 

（三）未按照規定位置停放。(活動中心旁停車棚) 

（四）上下學騎乘自行車沒有戴安全帽。 

（五）惡意破壞、偷竊他人車輛，經查屬實者。 

（六）不聽從導護老師指揮，屢勸不聽者。 

（七）單車雙載、逆向行駛、闖紅燈、併排騎車、放空雙手騎車、相互競速與追逐。 

（八）行經紅綠燈路口如需左轉彎沒有兩段式左轉。 

（九）為維護行車安全，書包應置於置物籃或行李架上並用繫物帶繫牢，使用後背式的書包請

將書包以雙肩背好，不得側背或吊掛於把手上。 

（十）遇雨天時撐傘騎車。 

（十一）騎自行車邊騎邊看手機，或接耳機邊騎邊聽音樂。 

（十二）不可以在人行道和騎樓騎自行車。 

 

柒、考 核： 

   （一）違反本辦法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每項各記缺點一次。 

   （二）不定期檢查裝備，不合規定者，每項各記缺點一次。 

   （三）缺點超過三次者，同一學期禁止騎車並不受理申請，需待下一學期才能再重新申請。 

 

捌、本辦法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承辦：                      主任：                    校長：  

 

 

 

 

 

 

 

 



屏大附小六年級學生騎自行車上學學生家長同意書 

茲  本人同意      年      班 學生              上學騎乘自行車上學，並願
遵守下列規定： 

（一）上下學進出側門時，請下車用手牽，不可直接騎車進入校園。 

（二）校內嚴禁騎乘自行車。 

（三）依照學校規定位置停放(活動中心旁停車棚)。 

（四）學生騎乘自行車上學，依規定必須要戴安全帽。 

（五）聽從導護老師指揮。 

（六）不得惡意破壞、偷竊他人車輛。 

（七）騎自行車時不得單車雙載、不得逆向行駛、不得闖紅燈、不得併排騎車、

不得放空雙手騎車、不得相互競速追逐、不得任意超車、更不得在車陣中

鑽行蛇行。 

（八）不可以在人行道和騎樓騎自行車，不與機車搶先爭快，更不可以切入快車

道騎車。 

（九）為行經紅綠燈路口如需左轉彎務必兩段式左轉。 

（十）維護行車安全，書包應置於置物籃或行李架上並用繫物帶繫牢，使用後背

式的書包請先將書包以雙肩背好，不得側背或吊掛於把手上。 

（十一）遇雨天時不可撐傘騎車，而應穿戴黃色或其他較具鮮豔色彩且背後有反

光條紋設計之雨衣。 

（十二）騎自行車時不可邊騎邊看手機，也不可接耳機邊騎邊聽音樂。 

若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者，每項各記缺點一次；不定期檢查裝備，不合規定者，每

項各記缺點一次；缺點超過三次者，同一學期禁止騎自行車上下學，同時不受理申

請，需待下一學期才能再重新申請。    

      

 

       謹   致 
 屏大附小 

 

家長姓名： 

電話：〈08〉                     手機： 

住址： 

 

 

 

 

 



屏大附小六年級學生騎自行車上學申請規定說明 

 

一、申請條件：住家距離學校1.5公里以上，且家長無暇接送之本校六年級學生。 

二、裝備檢查要求： 

項目 檢查項目   

煞車 提起車子轉動車子試煞車  

把手 
把手是否與前車輪成垂直？   

高度是否適當？   

車燈 

會不會亮？   

照明度夠不夠？   

車燈是不是牢固？   

座墊 上下車是否會鬆動？  

車鈴 
鈴是否容易操作？   

鈴聲是否良好？   

踏板曲軸 
踏板與曲軸是否成直角？   

曲軸本身有沒有彎曲？   

鏈條 鏈條是否鬆動？   

車輪 

車輪鋼絲是否鬆動？   

會不會搖擺？   

胎壓是否足夠？   

胎面是否磨損？   

反光器 

反光器有沒有破損？   

會不會反光？  

身後輪之擋泥蓋須裝設反光器  

腳踏板兩側需具有反光裝置   

車後警示燈 是否明亮且清晰？  

單車用安全帽 有無攜帶 
 

置物籃 如有置物籃，檢查是否牢固？  

車鎖 自備  

後輪輪軸加裝金屬棒 嚴格禁止後輪輪軸加裝可供站立之金屬棒  

黃色雨衣 自備  

三、管理方式： 

（一）學校不負腳踏車失竊或遭破壞之保管責任，請學生自行負責。 

（二）按時上下學，將腳踏車停放於規定的車棚裡，並個別上鎖。 

(三) 學務處人員不定期車輛安全檢查。 

四、騎自行車安全駕駛說明： 

1. 騎車時應注意的事項： 

(1)騎自行車時不得單車雙載、不得逆向行駛、不得闖紅燈、不得併排騎車、不得放空雙手騎



車、不得相互競速追逐、不得任意超車、更不得在車陣中鑽行蛇行。 

(2)騎自行車時不可以在人行道和騎樓騎自行車，不與機車搶先爭快，更不可以切入快車道騎

車。 

(3)騎自行車不得邊騎邊看手機，也不得接耳機邊騎邊聽音樂。 

(4)要戴安全帽，並繫好安全帶，安全帶以可以放入一個手指範圍的鬆緊度即可。 

(5)遇雨天時不可撐傘騎車，應穿戴黃色或其他較具鮮豔色彩且背後有反光條紋設計之雨衣。 

(6)人車壅擠時要用推車方式前進。 

(7)交通號誌及交通規則的認識，並確實遵守交通規則。 

(8)將要騎出巷弄口時，最好停車察看，確定無人、無車後再通行。 

(9)騎車時不東張西望，要專心注意路況。 

(10)為維護行車安全，書包應置於行李架上並用繫物帶繫牢，使用後背式的書包請將書包以

雙肩背好，不得側背或吊掛於把手上。 

（11）騎車或等紅綠燈時，如發現身邊有大型車輛如聯結車、大貨車、大卡車、客運或遊覽車，

請務必保持距離並設法遠離，如靠邊暫停，並注意上述大型車輛的前後車輪輪內差。 

 

2. 腳踏車的安全騎法： 
(1)通過十字路口要先停下來，先看左、看右、再看左，並做手勢。 

(2)行經紅綠燈路口如需左轉彎務必兩段式左轉。 

(3)以隨時都可以停下來的速度（與前車距離約3公尺）行駛。 

(4)自行車騎在緊靠慢車道的右邊。 

(5)停放車輛要整齊、適當，避免影響他人。 

(6)必須遵守交通號誌，「綠燈行，黃、紅燈停」 

(7)必須正確的將腳踏車停好。 

 

 


